103學年度第2學期「景女之家」學生宿舍退宿退費說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.2.12
ㄧ、依據103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開放全體住宿生實際住宿天數共計87天(104年2月24日至104年6月30日止，不含週六)（如附表1）
二、103-2學期以4月29日（三）為本學期住宿天數二分之一。

三、退宿日期之認定：以住宿生持退宿申請單完成相關處室蓋章用印日期為主。 

四、住宿生退宿退費包含住宿費及伙食費：

(ㄧ)住宿費：本學期住宿費退費標準依據教育局及本校99-2期末校務會議決議規定辦
            理，說明如下：
	完成退宿手續時間
	住宿費退費
	備註

	104年4月29日(含)以前
	2400元
	住宿費全學期為4800元，103-2學期開放住宿日為87天，4月29日(含)以前退宿，依教育局退費標準，未逾學期二分之一者，退還二分之一，住宿費退費2400元。

	104年4月29日(含)以後至

104年6月30日(含)止
	不予退費
	住宿費全學期為4800元，103-2學期實際開放住宿日為87天，4月29日(含)以後退宿，依教育局退費標準，逾學期二分之一，住宿費不予退費


 (二)伙食費：因餐量與人員控管，ㄧ律採按月退費，ㄧ餐54元，週一至週四上課日供
             應中餐與晚餐，週五只供應中餐，一週9餐，早餐自理，（週五返家晚餐
             不提供）。如10月申請退宿者，須用餐至10月底，伙食費將退11月至1
             月之伙食費用。
	完成退宿手續月份
	伙食費退費總額
	各月份伙食費
	總收餐數(未用餐日)

	104年 2 月
	3月至6月共計8046元
	2月份270元
	5餐

(2/27紀念日補假)

	104年3月
	4月至6月共計5886元
	3月份2160元
	40餐

	104年4月
	5月至6月共計3942元
	4月份1944元
	36餐(4/3、6婦幼節、民族掃墓節補假)

	104年5月
	6月共計1998元
	5月份1944元
	36餐(5/23校慶不供餐、5/25校慶補假)

	104年6 月
	不予退費，可用餐至6月30日午餐(餐盒)
	6月份1998元
	37餐(6/19端午節補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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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退費程序：生輔組通知宿舍管理員完成退宿手續之住宿生，經管理員統一作業造冊並檢附受款人金融機構帳戶影本，奉核後，由總務處出納組電匯入帳。
六、奉核後，公佈周知。
